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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解父母案爆圖製「人肉叉燒飯」
控方揭鹽醃雪藏微波爐「叮」擾亂判斷死亡時間

報稱無業首被告周凱亮（29歲）及次被告謝臻麒
（35歲）同否認兩項謀殺，即被指於2013年3月

1日在香港殺死周榮基（65歲）與蕭月兒（62歲）。

子欲認誤殺 自稱心理失常
兩人僅承認兩項非法埋葬屍體罪。法官透露首被告

欲承認誤殺罪，自稱犯案時心理失常，惟不被控方接
納。
開案陳詞指幼子周凱亮被捕後曾向警方詳述手刃父
母及碎屍過程。去年3月1日，周藉邀請父母參觀新租
住的大角咀海興大廈單位誘他們到上址，再與友用刀
斬殺兩人後碎屍。閉路電視錄到幼子與父母當天早上
11時19分一同離開西營盤寓所大廈。3人於上午11時
40分步入海興大廈，幼子則於12時獨自離開該大廈。
估計兩被告於20分鐘期間殺害兩死者。

子割喉殺父 友同手法殺其母
周凱亮曾聲稱,當父母抵達單位後，即被2人從後用
刀偷襲，他負責殺父親，謝則負責殺周母。周形容謝
「相當大力」，從後掩着母親的口並割喉，但當他向
父親施襲時遇反抗，謝立即以相同手法將其父割喉。
周稱自己只負責殺人，碎屍部分則由謝負責。謝向

他表示只需半個星期便可完成碎屍。

控方表示，兩人由3月1日至3月13日的通話記錄多
達73次。謝將殘肢分布於3個大膠盒中，並用鹽醃，
人頭及內臟藏於兩個大雪櫃內，上有兩台微波爐，估
計兩被告曾以微波爐「叮」熱碎屍。周稱，他在殺人
後第四天重臨大角咀單位，並與謝將殘肢包好，再騎
單車到海邊棄置人體殘肢。

部分內臟難尋 阻查致命死因
控方引述法醫所言，因兩名死者曾被碎屍，部分內

臟已無法尋回，難以推斷死者的致命死因，只能看到
死者頭部及胸部有刀傷，其他部位有瘀傷，估計男死
者生前曾被斬傷胸口及割喉，或為致命死因。
周凱亮指殺死父母的念頭是由他提出，原因是與

父母關係變差，令他幾近崩潰，認為父母需負責。
雖然他強調殺人不為金錢利益，但稱知道只要父母
「失蹤」7年便會被頒發死亡證，屆時他亦可分得遺
產。

友死撐無殺人 僅助棄屍
次被告謝臻麒則於錄影會面中道出另一版本，堅稱

沒有殺人，只是受周指使下棄屍。謝透露，案發日周
吩咐他晚上7時前不要回家。謝回家嗅到有強烈清潔劑
味道，向周追問下方知對方殺人。警方又向謝展示於
其家搜出的7包鹽，他解釋自己有「香港腳」，常用鹽
來洗腳。惟警方其後向謝臻麒播放周凱亮承認殺人的
錄影會面後，謝隨即改口認罪。案件今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大角咀發

生逆子偕友弒雙親再扮作父母「失蹤」報

警，其後揭發父母早已被碎屍。案件昨開

審，涉弒父母的周凱亮及友謝臻麒同否認

兩項謀殺罪。但控方開案陳詞揭露死者殘

肢曾遭鹽醃、雪藏並用微波爐加熱過，令

法醫難以推斷真實的死亡時間。周凱亮更

大爆友人曾計劃將已碎屍配上白飯當作沒

人買的「叉燒飯」棄入垃圾桶。高院預計

審期為17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家住西環夫
婦被幼子騙到大角咀與友合謀殺害復遭碎屍
兇案開審。控方指在其中一名被告床下找到
以手寫的「死亡筆記」，顯示兩人早已策劃
謀殺。
主控官指出，警方是在次被告謝臻麒床褥
下找到多張筆記，一張寫到體重、血液流量
及如何排走血液方法，還有數張清單，寫上
屠刀、大砧板、鎚仔、漂白水、雪櫃、及如
何切割內臟等。筆記中又有兩名死者的名
字。

策劃最少3個半月
控方並謂，警方同時在兇案單位客廳找到

買二手雪櫃及豬肉刀的收據，有店員已認出
是謝臻麒買雪櫃。豬肉刀則是兩名被告一起
購買，故控方認為有清晰理據，證明兩人犯
案前3個半月，已經策劃謀殺。
此外，警方在搜查次被告寓所時在其電腦

內發現一份關於失蹤人口的文件。故此，控
方有理由相信兩名被告是有計劃殺人後，意
圖將案件製造成「失蹤人口案」。
控方並謂，首被告周凱亮曾向警方解釋，
有關血管及血液的資料，是希望研究用吸管
吸走血液，避免因殺人而弄污單位，但最後
都沒有這樣做。周還承認所有購買的用品都
是由他出錢，大約花了3萬至4萬元。在弒雙
親前一星期，曾給次被告謝臻麒現金2萬
元。

控方指周認誤殺，指自己有精神問題，是意圖減輕責
任。但控方指稍後將傳召精神科專家出庭，屆時將證明
兩人行兇時完全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此外，法庭昨日上午選出3男4女陪審團過程一波三
折，共8名陪審員以不同理由推辭，包括英文不佳、將
會出國、親人去世及患癌等；更有一名男陪審員被選中
後無法宣讀出英文誓詞，在法官追問下才承認不懂英
文，看不明誓詞內容，終被法官免除是次擔任陪審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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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董：郭老太要炳湘退休養病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案昨第五十七天聆
訊，辯方向傳召的新地非執行董事黃奕鑑指出，
公司前主席郭炳湘遭綁架後被診斷患上躁狂抑鬱
症，休假時仍插手公司業務，郭老太對其健康狀
況及未有遵從醫生吩咐服藥感到擔憂，認為他應

該退休。黃同意並指事件令人感到可惜。另控方昨續
傳召曾為許仕仁辦理租約的第三十七名證人陳耀莊律
師作供，他說不知許仕仁夫婦持有的德福企業有限公
司有否經營業務。
新地非執行董事黃奕鑑曾於1996年至2010年間出任
執行董事，2010年調任非執行董事，並曾任郭氏家族
私人公司King Yip Group Ltd的董事。

黃奕鑑：不知許曾是新地顧問
代表郭炳江的英國御用大狀Clare Montgomery向
黃指出，公司前主席郭炳湘1997年被綁架，黃有份
籌贖金。郭炳湘於2002年返回工作崗位後行為出現
轉變，有一段時間顯得沮喪及對做生意失去興趣，

亦因不時發怒及猜疑，變得很難相處。黃同意。
Montgomery指郭炳湘於2007年中開始做出一些倉

促的投資決定，及以不理性方法干預新地其他業務，
要郭老太出手阻止。2008年1月的一次董事會上，郭
炳湘更表現挑釁，翌月郭炳湘申請暫時休假，以便按
照精神科醫生指示服藥。當時董事局獲告知他患上躁
狂抑鬱症。黃亦同意。
Montgomery續指，之後致函公司董事，指郭炳湘休

假時仍插手公司業務，沒遵從醫生吩咐服藥。郭老太
很擔心他的健康，亦注意到其健康狀況惡化，認為他
應退休，其後董事局亦正式終止郭炳湘主席一職。黃
同意。代表許仕仁的大律師蔡維邦向黃指出，許曾於
2004年陪同郭炳聯出席會議，討論當時新地持有的貨
櫃碼頭公司，黃也在場。黃供稱沒印象，「基本上我
唔認識佢」，「或者我唔記得都唔定」，他亦不知許
或其公司德福企業曾是新地顧問。

律師：不知德福有否經營業務

另外，控方昨續傳召律師陳耀莊作供，他說不知許
仕仁夫婦持有的德福企業有限公司有否經營業務，許
上任政務司司長前，於2005年6月17日辭任德福企業
有限公司的董事職位，當時許沒解釋辭任原因。陳同
意辯方大律師蔡維邦盤問所指許因上任政務司司長，
有責任披露個人資產詳情，故着他做土地查冊，及準
備公司資產報告，此舉並無不妥。而許向政府申報的
資產聲明內容全屬真確，包括名下在灣仔廣生行擁有
一個住宅物業，持有2家公司，其中高品質企業租用禮
頓山相連單位作自住等。
律師陳耀莊的秘書曾穎詩供稱，2001年至2003年

間，許指示律師行協助成立兩家公司德福企業及高品
質企業。2008年6月，律師行指示她代許名下公司高
品質企業訂立禮頓山20A及B兩單位的租約，生效期由
2008年1月至2009年12月底。在陳耀莊律師行負責樓
宇買賣及公司註冊公司的王艷珠則指，她於2003年11
月26日依指示代表許的高品質企業公司簽署20A及B
單位租約。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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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女「雙飛人」墮樓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福強、杜法祖）大角咀合
群街中堅樓昨晚發生「雙飛人」墮樓雙屍案。兩名
妙齡女子雙雙由高處墮下，分別跌落大廈圍牆內行
人通道與牆外行人路俱亡，警方初步調查相信兩人
由樓高14層大廈天台墮下，徹夜在現場展開調查。
有街坊認出兩人為同性戀者，但警方尚未證實兩人
身份及關係。
初步消息稱，兩名女死者年約20歲至30歲，伏屍

在中堅樓圍牆範圍內女死者身材肥胖、蓄短髮，腰
背有紋身，警方在其褲袋找出一串鑰匙，嘗試在中
堅樓無人應門的單位試匙，由於每層有24個單位，
警方試匙需時；而另一墮樓女子則死在牆外對開近
惠安街的行人路。
案發昨晚8時52分，中堅樓接連傳出兩響墮物巨

響，街坊循聲查看，警見一名女子墮樓跌落惠案街
行人路；另一名女子則跌落大廈與圍牆之間通道。
警方接報與救護員趕至救援，但被救護員證實兩人
明顯死亡，毋須送院。警方遂以由於兩人相距約10
呎，不排除是在同一地點同時墮下。大舉派員在中
堅樓進行調查。據大廈看更表示，事發前，天台門
響起警報，看更曾上天台視察，但無發現，其後落
樓，不久發生雙姝墮樓雙屍案。
警方懷疑兩人在天台墮下，在天台調查時發覺牆身

有鞋印，事後將其中一名女死者飛脫的鞋子帶上樓印
證，初步發覺吻合後，推測兩人登上天台後雙雙墮樓。

高院判楊受成可向谷歌發傳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指控谷歌公

司旗下的Google互聯網搜查尋器，只要輸入楊的中文及英文姓
名，便會顯示誹謗楊的相關搜尋，要求法庭頒下禁制令，並於早前
獲得高院聆案官批准發送傳票到谷歌位於美國的公司。谷歌早前卻
以司法管轄權為由，向高院申請擱置原訴人派送傳票到美國公司的
命令，但高院昨頒下判詞，撤銷谷歌的申請，意味楊可向谷歌發
票。
原訴人楊受成指，於前年5月尾至8月間在台灣、香港等地的
Google網站，輸入楊受成中英名字時，便會出現涉誹謗的字句及搜
尋內容，並因而此發信予谷歌要求刪除有關內容，惟谷歌卻沒有回
應，故入稟興訟。
原訴一方認為谷歌在案件中是出版者，更是管理顯示誹謗字句的

負責人，所以案件存有爭拗之處，不應在現階段擱置聆訊。惟谷歌
一方指出，誹謗字句並非谷歌刊登，其搜尋器只是回應網民過往輸
入的關鍵字，網站管理人不能夠預測網友尋找甚麼字句。法官認為
谷歌是否「出版者」此一問題值得商榷，應留待審訊時處理，且認
為楊是知名人士，難以斷定訴訟結果對楊的影響不大，故撤銷谷歌
的申請。

港大前院長李鍔脫非禮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香港大學文學院前院長李鍔涉非禮

兩名女子案，昨在東區裁判法院作出裁決，裁判官指事主X並非誠
實可靠的證人，事主Y的證言亦存有疑問，基於疑點利益歸於被
告，裁定被告8項非禮罪罪名不成立，控方需向被告支付訟費。
裁判官指相信被告在學術界有崇高地位、貢獻良多，對兩名事主
工作的教育機構有舉足輕重的重要性，但從X在庭上作供的表現可
知道她並不內斂、懦弱，是位能言善辯及不平則鳴的人。2007年2
月，X稱被李以手背觸碰大腿外側，同年底她又與李因非公事而單
獨見面，其間李捉住X的手，被裁判官質疑若李曾非禮X，她理應
對此等接觸非常敏感，但何以X會認為接觸「不特別」？
另裁判官質疑為何Y被侵犯後仍願意與李外出用膳、在海邊拖
手，又容許李到她家中留宿，令裁判官對她的證言產生疑問。

警破村屋「毒品飯堂」拘6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警方經一個多月調查，昨
凌晨5時在流浮山田廈路田心
村一村屋搗破一個專向青少年
供應毒品的「毒品飯堂」兼武
器庫，搜出冰毒、可卡因等總
值1.8萬元的多種毒品外，檢
獲包括牛肉刀、鐮刀及改裝的
水喉通等，12件攻擊性武器，
6名涉案男女被捕扣查。
被捕5男1女年齡介乎17歲

至33歲不等，其中3人更在19
歲以內，由於他們當中部分人
有黑社會背景，警方正調查他
們是否由黑社會集團操控。
元朗警區行動主任蔡賢慧女

總督察表示，警方非常關注區
內青少年毒品問題，一個多月

元朗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接獲
線報，指有人利用流浮山田廈
路田心村一間村屋作為毒品飯
堂，專向青少年供應毒品外，又
將毒品分銷往區內的娛樂場所，
於是展開深入調查及部署。

醉青追逐衝馬路挨車撞命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樂極生悲。
一名22歲青年，昨凌晨在上水石湖墟一間酒
吧飲酒後，帶醉與友在街頭追逐嬉戲，當其
由新豐路路旁車輛間空罅衝出馬路時，突遇
一輛收掣不及的客貨車撞倒，當場飛彈數米
外再遭客貨車輾過雙腳重傷，經送醫院搶救
後，情況危殆。
被撞傷青年姓廖(22歲)，送院時頭部受傷，

腳部骨折，現在沙田威爾斯醫院留醫。肇事的
客貨車男司機黃×賢(27歲)，事後通過酒精測
試，警方正調查事件原因，並將肇事客貨車拖
走安排檢驗。

事發昨日凌晨1時16分，廖與兩名年齡相若友
人在石湖墟上路一間酒吧飲酒後情緒高漲，在街
頭你追我逐地嬉戲。至新豐路5號對開時，廖疑
為逃避同伴追逐，突由路旁停泊的車輛間空罅衝
出馬路，此際，一輛正沿新豐路往油站方向的客
貨車駛至，司機疑被停在左邊路邊的一輛大貨車
阻礙視線，不察有人跑出，收掣不及下，當場將
該名青年撞倒飛彈數米倒地，繼而再輾過青年雙
腳，同伴見狀立即報警。
救護員到場證實傷者頭部受傷外，雙腳亦出

現骨折，傷勢嚴重，立即由救護車直接送往沙
田威爾斯醫院搶救，目前情況危殆。

藥駕青東隧收費站停車發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一輛平治房車，
昨凌晨經東區海底隧道擬往港島，當駛過九龍收費
廣場自動繳費通道時，通道警鐘大鳴，房車隨即停
在路中，隧道職員上前察看，赫見司機呆坐車廂，
神志不清，警員到場在男司機身上檢獲13克「K
仔」，懷疑有人藥後駕駛致出現「異常」行動，幸
無釀成車禍，遂以涉嫌「藏毒」及「藥後駕駛」罪
名將其拘捕，並召救護車將他送院檢驗。
被捕男司機蘇×鋌(27歲)，送院時半清醒，腳穿一
對「人字拖」，其已有12年車齡的平治房車事後亦
被拖走檢驗，案件交由東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跟進。

■元朗破毒品飯堂，檢獲攻擊
性武器。

■■一名女死者伏屍在中堅樓一名女死者伏屍在中堅樓
與圍牆之間通道與圍牆之間通道。。鄺福強鄺福強 攝攝

■周家長
子 曾 在
facebook
設專頁要
求網友幫
忙尋找失
蹤父母。
網上圖片

■另一被告謝臻麒亦否認兩項
謀殺罪。 資料圖片

■首被告周家幼子周凱亮。
資料圖片

■在流浮山田心村「毒品飯
堂」被捕男女。

■警方當
日出動貨
車自兇案
單位運走
大 批 證
物。
資料圖片

■一名墮樓
女死者伏屍
中堅樓對開
行 人 路 。
鄺福強 攝


